範例

4. 考試流程


受檢者:


術科考試前三個工作日前確認是否可準時應考，若不可則主動提請假單(傳真或E-mail至本公司)





Yes





初次檢定：(受檢者)


以初考/複考申請表郵寄或傳真報名。


並附上民航局核發之學科檢定及格證明正本





No





長榮航太:


1. 每月25日前將次月考試日期安排通知考生，並公佈長榮航太網站。


2. 每月25日前將次月術科考試官考試日期安排通知考官，並公佈長榮航太網站。





檢定合格者：


1. 考試官簽發術科檢定及格通知單正本予受檢者。


受檢者持術科檢定及格通知單正本，於二週後至民航局申請檢定證及執業證書。


及格者術科檢定報告表正本於10日內送達民航局標準組。





考生填寫複考申請表報名參加複考(� HYPERLINK  \l "附表十一" ��附表十一�)。


術科不合格之檢定結果文件影印備查。


不及格部分依人檢規定，得申請於30日後重檢。











執行術科檢定





不合格者





合格者





術科檢定結果





術科檢定報名受理


(長榮航太)





複考檢定：(受檢者)


以初考/複考申請表郵寄或傳真或主動協助不及格當場報名，


學科檢定完成日期後兩年內完成術科檢定，以三次為限。(含初次檢定)。











